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危险化学

品事故，保障学校师生的生命及财产的安全，保护环境，根据《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1〕第 591 号）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

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

他化学品。按照《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GB13690-2009)可

分为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

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放

射性物品、腐蚀品等 8大类。由于管理权限所致，定义一般危险化学

品为除剧毒品和易制毒品之外的其他危险化学品。 

第三条 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实行校、院、实验室分级管理体

制。教务处负责全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及指导

工作；安保处负责剧毒、易制毒品的申购、使用、处置等全程各环节

的安全监管工作；各学院负责本学院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工

作；各实验室指定专人负责本实验室的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二章 危险化学品的采购 

第四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各实验室必须向国家许可的危险

化学品经营单位购置相应的危险化学品。 

各实验室应通过学校统一向国家许可的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购



置危险化学品，以确保各实验室的采购处于受控状态，各实验室如购

买、使用剧毒品和易制毒品的，应遵照安全保卫处相关制度执行，并

接受安保处的监督管理。 

第三章 危险化学品的使用 

第五条   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场所，必须

执行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的规定，禁止携带火种进入使用、储存易燃、

易爆危险物品的场所。 

第六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必须遵守各项安全生产

制度和操作规程。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存放在易引起其发生反应的环

境条件中， 同时要严格用火用电的安全管理。 

第七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应当根据危险化学品的

种类、性能，设置相应的安全设施。 

第八条   实验结束后，要将工作场所收拾干净，关闭可燃气体

的阀门。清查危险化学品，封存好，及时清洗用过的容器，断绝电源，

关好门窗，经详细检查确保安全时，方可离去。 

第九条    盛装危险化学品的容器在使用前后，必须进行检查，

消除隐患。各类包装材料及时处理，防止火灾、爆炸、中毒等事故的

发生。 

第四章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 

第十条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根据其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风、防

晒、防火、防爆、泄压、防毒、防潮、防静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安全

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 



第十一条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在其作业场所和安全

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同时应当在其作业场所设置

通信、报警装置，并保证处于适用状态。 

第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

用储存室内，并由专人负责管理。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以及

储存数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三条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化学品出入库

核查、登记制度。 

第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要求，并设置明显的标志。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对其危险化

学品专用仓库的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测检验。 

第十五条   各使用单位储存量或周转量以不超过一周使用量为

限，不得超量储存。 

第五章  危险化学品的销毁、处理 

第十六条   销毁、处理有燃烧、爆炸、中毒和其他危险的废弃

危险化学品，必须按照《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危险废物管理制度》

进行处理并采取安全措施。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制度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